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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面目與靈魂

佛科講座

The true self  and the soul

我們上次講過心與物， 1 在講心與物的時候，我特別介紹了能知與被知。能

知屬於心，被知屬與物。能知每個人都有，而且現在就在用。我在這裡講話，你

只要聽得到我講的話，就一定有能知，所以能知是存在的。我講的話被你聽到了

，我所講的話就是被知。從這種情況可知，能知是主動者，主動權在能知這裡；

被知是被動者，主動權不會在被知這裡。沒有任何東西或物品會有主張，因為沒

有被知能提出主張或提出抗議。所以說能知是主要的，能知掌握了主動權；而被

知則是附屬的、被動的，沒有所謂的主動權。可惜的是，通常我們把被知的東西

看得太重了，而忽略了能知。也就是說沒有看重能知，甚至忘記能知的存在，這

是我們的問題，這是與事實不符的現象，是錯誤的。

今天講「本來面目與靈魂」，我把要講的內容分成五個部份：第一部份講心

身世界宇宙，這個部份主要講十二因緣，當然大家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十二因緣，

若講心身世界宇宙大家就知道是什麼了，心身世界宇宙互相間有環環相扣的關係

。第二部份，要講的是能知是什麼？依據十二因緣來介紹，把能知講清楚一點。

第三部份，我們就談靈魂是什麼？第四部份，則談本來面目是什麼？第五部份，

是結論。

壹、心身世界與十二因緣

從「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

「愛」、「取」、「有」、「生」到「老、病、死」為十二因緣，這十二因緣是

環環相扣、互相間有作用的。大致看來，從「無明」、「行」、「識」到「名色

」就是心，從「六入」、「觸」、「受」、「愛」到「取」就是身體。「六入」

就是六根，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是我們的身體。醫生醫治病人就是

在做六根方面的治療。再來就是「有」、「生」、「老、病、死」，指的是我們

所面對的世界。「有」指的是物質世界，「生」指的是生物世界。總的來說，這

個部份講的就是你的心、你的身體及你所生活的世界。

表一、十二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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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世界是環環相扣的東西，我相信大家對自己的身體是最清楚的，我們就

從身體開始講起。「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例如眼根，透過

眼根經過觸、受、愛、取對應到色。色就是顏色、形象，所以我們透過眼、耳、

鼻、舌、身、意六根就可以對應到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現在說明身體

為什麼要包含「六入」、「觸」、「受」、「愛」、「取」。我先以眼根為例。

若把眼睛看做是類似攝影機的儀器，則攝影機先跟光線有所接觸，之後再接受光

線，於是對光線產生喜歡或者不喜歡，愛就取，不愛就不取，形成「觸」、「受

」、「愛」、「取」四個程序。眼根如同攝影機也有這些程序。所以十二因緣是

在講一個活的使用狀態的六根，如同在使用中的儀器。只要是在使用狀態，便有

「觸」、「受」、「愛」、「取」的程序。反之，不是在使用狀態的儀器，便沒

有這些程序。其他的五根也有這樣子的程序，所以這是一個完整的、活的身體的

結構與狀態。如果是死的，只看「六入」就夠了。總之，十二因緣講的是一個活

的狀態。

接著我們看「名色」，「名色」到底存不存在？是不是真的存在？大家不見

得可以接受「名色」的存在。前面的「有」指的是六塵，「名色」指的也是六塵

。「名色」的「名」就是名詞、名稱，更清楚的說，就是符號、訊號、信息。「

名」也可以作為六塵當中的法，「色」即色、聲、香、味、觸，所以「名色」其

實也是六塵，即色、聲、香、味、觸、法。通常我們講六塵都在「有」這裡，如

眼睛看到光線都在「有」這裡，而「名色」是在人的心裡面，不是用六根看到的

。

眼睛看不到，我們怎麼知道有「名色」這種六塵？我們來證明一下，大家可

以看到前面白板上有投影畫面，我也站在這裡，我們做一個實驗，馬上就可以證

明「名色」的存在。現在大家眼睛閉起來，心裡面是否還有我這個人的形象？心

裡面是否也有投影畫面的形象？現在大家雖然把眼睛閉起來，但是心裡面還有我

這個人及畫面的形象，這個形象不是透過眼睛看到的，它就是「名色」，就在你

的心裡面，所以「名色」這個東西是存在的。它可以被觀察到，但不是用眼睛觀

察，它被什麼觀察到？是被「識」看到的，所以這個「名色」，就是所謂的內六

塵。內六塵就像外面世界「有」的外六塵一樣的豐富，它本身也構成一個世界。

這個「名色」世界有時候出現在你的夢中，豐富的夢境就在「名色」世界。這些

都可以證明「名色」是存在的，而且是一個非常豐富的世界。我們知道某些人有

特異的能力，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這能力就是在看「名色」世界，並不稀

奇。只是他看得到而你看不到，你就會覺得稀奇，認為是所謂的天眼。其實不用

奇怪，你也看得到「名色」世界，只是沒那麼多、那麼豐富而已，因為多多少少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作夢，夢境就是一個「名色」世界。特異功能或天眼看到「名

色」，你也看到「名色」，只是沒有天眼那麼豐富而已。所以不是 1 與 0 之比，

而是 1 與 0 . 1 的差別而已，一點都不稀奇。

講過「名色」後接著講「識」。「識」在心裡面是什麼東西？「識」就是認

識，就是思維，而每一個人都會思想。有認識的功能，有認知的功能就代表有「

識」。我們人都有認知的功能，譬如畫圖畫出男生女生，小貓小狗，我們都可以

認出來，這就是認知作用。如果把這些圖形畫給電腦看，電腦則無此認知功能，

只可以把「圖形」呈現出來，而不知道圖形是什麼東西。所以人才有識，電腦沒

有。有認知功能就有識。你會思想，會想東想西，這些想的能力就代表你有「識



佛學與科學 2003

128

」。

接著來談「行」。「行」是什麼呢？「行」就是意志決斷。做決斷的意志就

是「行」。我們都有意志能做決斷，所以每一個人都有「行」。「行」同時代表

抽象思考。抽象的邏輯思考也屬於「行」。每一個人都有抽象思考能力，有此能

力就有「行」。

再來講「無明」。「無明」是什麼？「無明」就是立場，是預設，我們每個

人都有立場。譬如說在座各位有男生有女生，男生有男生的立場，女生有女生的

立場，我們人有人的立場，絕不會是狗的立場。立場講起來有很多，用到政治，

就是所謂的意識型態，或統或獨都是立場。除了立場，另外有假設、預設，既多

且複雜，甚至我們有這些預設都不自覺，也無法自覺。為什麼用「無明」這個名

詞呢？就是因為人人都有「無明」，但自己不知道、不明白，所以才稱它為「無

明」。

「名色」、「識」、「行」到「無明」這四個東西是就十二因緣來講的。現

代心理學也講到這部份，但現代心理學在「行」的一半做分界，也就是從「名色

」到「行」的前半段是意識，從「行」的後半段到「無明」就叫做潛意識。其實

「無明」和潛意識有類似的意義，都說明我們有這個東西，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

接著談到「本明」。「本明」是不能講的，所以我用「……」標示出來。如

果把「本明」加到十二因緣，就變成了十三個。行的背後還有更重要的決定因素

，就是立場背景，這個立場背景就是「無明」。以上是說明立場背景的「無明」

決定了「行」。十二因緣的程序每天都在發生，每天都依此程序進行。所有事情

的生起順序都是後面決定前面，即「無明」決定「行」，「行」決定「識」，「

識」決定「名色」……等等，一個環節接著一個環節。

以上我的舉例說明是正確的，可是有很多人有別的看法，他們認為這個世界

的決定權是在「有」這邊，而不認為是「名色」這邊在做決定，更不認為是「無

明」在做決定，這個想法我認為是不對的，從十二因緣來看也是不對的，這與上

次講的主動權類似，主動權應該都在「心」這邊。 1 現在我再以色盲為例，說明

主動權的位置。例如這個世界到底是黑白的還是彩色的？黑白或彩色到底是誰決

定的？如果這個世界是黑白的，且黑白決定權如果是在「有」這邊，那麼沒有色

盲的人應該看不見顏色。如果這個世界是彩色的，且如果彩色的決定是在「有」

這邊，那麼色盲的人也應該看得到彩色世界。從色盲這個事實可以證明這個世界

是彩色或黑白完全是人的眼睛決定的。

科學認為這個世界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這種說法應不成立。這個世界是人的

六根決定的：有怎麼樣的六根就認知到怎麼樣的世界；怎麼樣的世界完全由六根

的結構性能所決定。更明顯的例子是在「取」、「有」之間，也就是在身體與世

界之間加裝儀器，例如「取」、「有」之間加裝顯微鏡，也就是加在眼根之上以

修正眼根的構造，所以同樣的東西加裝了顯微鏡以後，再看就不一樣了。這也證

明眼根構造決定了被看的物體是什麼狀況，故決定權不在被看的東西，而在我們

的眼根。到這裡我們知道十二因緣本身就有這樣的內容、這樣的特質。

貳、能知是什麼？



129

佛學與科學 2003

以我們的手抓筆為例，來說明能知與被知的界線，手是「能知（抓）」，筆

是「被知（抓）」，所以界線在手與筆之間。在十二因緣中，以手抓筆，什麼地

方是能知？「能抓」這部份從「取」以上到「本明」這一段全部都是能知；「被

抓」這部份從被抓的筆在「有」這裡到「生、老病死」這裡都屬被知，所以能知

與被知的界線在「取」、「有」之間。能知與被知的界線是可以移動的，最常劃

的界線是在身心之間，以身心之間為界，被知的部份就是身體。那麼能知是什麼

？能知就是心。能知這邊有主動權，被知這邊沒有主動權，所以心有主動權，而

身體就沒有主動權了。如果能知與被知的界線劃在「取」、「有」之間，則我們

身體就有主動權，因為身體在能知這邊，只有筆被我們抓的時候它不會抗議，因

為它在被知這一邊。

能知的複雜就在於它的界線是可以移動的。我們可以把能知和被知的界線移

到「行」與「識」之間，決定想或不想，那個想是被我所決定的，思想是被知的

，能知就從「行」開始一直到「無明」、「本明」，這時候思想又沒有主動權了

，這樣子比較難，大部份人沒有辦法做到。大部份人的極限就到「行」的一半：

一部份的「行」可以被知，另一部份的「行」不可以被知，因為已進入所謂的潛

意識狀態。修行人則可以將界線移到「無明」與「行」之間，甚至移到「本明」

與「無明」之間，到這樣的極限，我們也可以說，從十二因緣無明以下都是被知

，但只有「本明」是純粹的能知，不可以被知，沒有一點點被知的成份。「本明

」為什麼不寫出來，而用「……」表示，就是因為「本明」不可以被知、被講，

講出來就是假的，所以我們說終極的能知就是「本明」，而且是最純粹的能知。

參、靈魂是什麼？

從「名色」、「識」、「行」、「無明」到「本明」，整個聯合起來就是

靈魂；嚴格的說，就是我們的心。以佛法來說，「名色」就是內六塵，「識」就

是六識，「行」就是第七識，「無明」就是第八識，即阿賴耶識。心理學講的意

識和潛意識也就是靈魂。靈魂裡面有被知的部分，也必然包含不能被知的「本明

」，「本明」不可少，所以靈魂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世界。靈魂是可以獨立於身體

之外的心，所以它包含生滅心和不生不滅心（本明）。所謂生滅心就是能生起也

能消滅，而「本明」是屬於不生不滅心，它不能被知，但是能知，是最純粹的能

知。很多人都會疑惑如果身體壞了靈魂到底還在不在？如果用唯物觀點來看，身

體壞了，靈魂就沒有了。上次講到心與物時，我已經舉例講過，你不能證明身體

壞了靈魂就不在，身體壞了就說心不在了是錯誤的論斷。不可以因為你沒有辦法

不透過身體去與心溝通，就誤以為身體壞了心就不存在。當然有人可以不透過身

體與心溝通，你可以說這種人有特異功能，例如靈媒就可以做到。從決定權而言

，靈魂這部份的心其決定權高於身體。倘若身體的決定權高於心，那麼身體壞了

當然可以說心也壞了。不過依主權觀點來看，心這部份的主權遠高於身體的主權

，所以說「身體壞了，靈魂就不存在」的看法是不對的。

肆、本來面目是什麼？

我們再來看本來面目又是什麼？本來面目就是「本明」，講了半天，只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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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變化。「本來面目」是禪宗的名詞，等於佛法中的佛性、自性，也就是每個

人的真心。本來面目每個人都有，也就是能知，是最純粹的能知。你只要有能知

能覺，就一定有本來面目。我在一開始就已經說明，我在這裡講話，你若能聽得

見，你就有能知能覺，就有本來面目。每個人都有本來面目，每個人的本來面目

都沒有被知的心。我們的心有一部份從「無明」到「行」是可以被知，但「本明

」這裡的心是不可被知的，也沒有生滅心，它是純粹的能知，沒有被知。所以每

個人的「本明」或本來面目掌握了終極的主權，這個部份是每一個人最真實的部

份，每一個人都有。把本來面目的特質寫在這裡就是假的，「本來面目」不過是

一個象徵性的代表符號而已，它的性質是沒有生也沒有死的。

本來面目的第二個性質是空無所有但存在，這種存在很像虛空，但不能說虛

空就沒有。它的性質是空的，是空無所有但確實存在。本來面目的第三個性質是

它是所有一切的主宰，是一切的根源。它沒有分別但分別一切；它不能被分別但

分別一切。它能知一切但不被知。它是每一個人最純粹、最真實的部份。我們都

有本來面目；你有本來面目，我有本來面目，他有本來面目，佛有本來面目，無

法分別。這些本來面目是否相同？不能說。是否不一樣？不能說。但它存在，它

掌握了一切的主權。

伍、結論

身體會死亡，但靈魂未必會死亡。靈魂可能死亡，但是靈魂裡面的本來面

目不會死亡。從名色、識、行到無明這部份會改變，會消失，但本來面目永遠不

會死亡。佛法說修行就能夠悟本來面目，悟了本來面目就可以了生脫死，生死問

題就解決了。因為本來面目沒有生也沒有死，而你已經體會到本來面目，體悟了

主權的來源，所以生死問題就沒有了。這也就是佛要我們修行，禪宗要我們悟本

來面目的原因之一。

陸、問答

Q：植物有沒有本來面目？

A：植物應該是沒有本來面目，因為有本來面目就是要有心，心會包含本明，這

樣的話，才有本來面目。

Q：本來面目有沒有生命？它到底是不是一個生命形態？它在十二因緣中是否具

足某些因緣？

A：本明這裡無生滅現象，即無生命；因為它不被知，即使有生滅現象，你也不

知道。它既然不被知，就沒辦法有生滅，這是它的性質。但是這些性質是我

說的，最好是你自己去悟本來面目，你就知道它是什麼東西了，也不必來問

我了。

Q：每個人都有本來面目，悟不悟它，還是有本來面目。但本來面目本來就不生

不死，你悟不悟它，你也是不生不死，那又何必悟它？因為你已經不生不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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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你雖然有本來面目，它是不生不死的，但是你會忘掉它。它存在，但是被你

忘掉。被你忘掉了，那麼你就會在「意」那裡生生死死，你就會在那個痛苦

當中輪迴。所以佛經就說，「眾生啊，輪迴生死是不必要的，你們那個痛苦

是不必要的，但是你們就是把本來面目忘掉了，生死輪迴痛苦就變成必然的

，成為一個脫離不了的苦惱。」所以問題是你有沒有悟。雖然它是在那邊，

但你把它忘掉了，你不曉得你有。那麼大家會想，今天聽了我這個演講，是

否大家就曉得了？不是，這只是理解，你的生死痛苦還是解決不了，所以這

個東西要解決，只有悟了才能解，沒有悟就沒有辦法解決。

Q：事實上有沒有需要悟應該在實質上是非常不同的。悟與不悟對一個人來講，

在最後的終極上是非常的不同嗎？

A：悟與不悟當然不同，非常非常的不同。沒有悟的話，不只是生死輪迴的問題

，還有我們生活當中所有的事情，包括買樂透彩沒中，或跟人家合買樂透彩

結果人家不分給你，這些問題全部都出來了，是解決不了的。但是悟了以後

，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問題了，那你說有沒有改變？只是知道要悟，那些事情

還是存在的，只看你覺得是問題還是不是問題而已。一定要你真的覺得不是

問題，它才變成不是問題。所以光是聽我這樣講一講沒有用，一定要自己修

，真的悟了，才能夠解決。我今天這樣子的說明只是告訴你們有這樣子的事

情，提供了這樣的一個資訊。當然這個資訊都是修行者和佛陀他們的經驗，

他們把他們的經驗呈現出來，就成為了佛教的經典。我們從這些經典裡面知

道他們有這些經驗，但那是他們的經驗，你沒有修行、沒有悟本來面目的話

，那是說食不飽的。

Q：個人覺得悟了以後會覺得人間好像很一致性，很無聊；如果不悟的話，在人

間不管是痛苦或快樂，都滿豐富、滿有色彩的。我常常在悟與不悟間掙扎。

不悟的話其實也滿好的。

A：我們今天談到這個地方只是一個開頭，其實悟還有很多的深淺。如果只是講

悟的話，就是佛法講的小乘佛法，這只是一個初步。進入大乘佛法後又不同

，還有更多的深度。大乘佛法就不是悟這一件事情而已。修大乘佛法悟了以

後，還要做別的事情，又有進一步的事情要修。進一步要修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要入世，乘願再來入世。大家會想，乘願入世再來做什麼？大家會想是

來救度眾生。但是救度眾生還是不好玩，救度眾生只是一個理由，還有更重

要的理由，譬如是來玩。為什麼呢？本來面目這裡是空無的，不好玩。人世

間這邊會生生死死，會變化，會成住壞空。因為會生生死死、成住壞空，會

變化，所以可以創造，因此就可以玩創造的遊戲。這樣子的玩法跟沒有悟的

人的玩法是不一樣的，因為他是解脫的，是自由的，能夠真的玩。如果沒有

悟，就像我們平常這樣的人在生活，其實是滿苦的，因為到處受限制，受綑

綁，那是不好玩的。只有在悟了以後才好玩。

Q：梁教授講來玩是一個很深入的問題，我個人聽了以後大概可以感受到如果你

悟了以後來到人世間會覺得很輕鬆，玩得很自由，不是很執著，在這一趟好

好地去創造，很輕鬆地去發揮，下一趟還有生生不息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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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這樣的玩是用我的話來講，佛經裡面有這樣的話：「遊戲神通三昧」，就是

來玩。菩薩修到最高，修成佛了以後，他就是來遊戲神通三昧。用我的話講

就是來玩。那是要達到一個程度，如果沒有達到那個程度，也不好玩。

Q：其實動心起念都是無明，如果不能如如不動，一旦有了無明，就有了因果。

有因果就脫離不了輪迴。既然脫離不了輪迴，是陷入其中還是想跳出其外，

恐怕都很難，那又怎麼能脫離生死？知道生死而無法脫離生死，那也沒有辦

法進到涅槃境界。

A：因為你認為那個因果是沒有辦法消除的。不管因和果，都是被知的。沒有脫

離生死，就是在被知當中。既然在被知當中，就沒辦法脫離生死。

Q：請問教授有無聽過密宗的意識說法，說靈魂是「中有」之身。「中有」也是

一種意識狀態？

A：因為靈魂包含了名色、識、行、無明，是一種「中有」，因為還包含了被知

的部分，有被知的心。本來面目脫離了被知的心，超越了被知，沒有被知的

心，只有能知，純粹的能知，這個時候就沒有所謂的「中有」，關鍵就在這

個地方。

梁乃崇

圓覺文教基金會

台北，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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